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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草案總說明 

「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

二十五條明白宣示：「人人皆應享有維持本人與家庭之健康與福利所需

的生活水準，包括：食、衣、住、醫療照護與必要的公共服務」，另查

日本、韓國、美國及其它先進國家，俱已就國民營養狀況監測、國民營

養環境改善、健康飲食教育之提升等，制定國民營養相關法律規範，因

此立法以建立正確健康飲食觀念、養成適當健康飲食習慣、均衡攝取各

類有益健康食物、控制肥胖盛行率等蔚為世界趨勢。 

飲食為建構身體最主要的成分，依據研究顯示飲食與生活型態不當

為最主要的非傳染病的致因，為有效預防及控制非傳染病，世界衛生組

織提出西元二○一三至二○二○年預防控制非傳染病行動計畫，期共同

於二○二五年前實現該計畫提出之自願性目標，包括遏止糖尿病及肥胖

盛行率之上升、降低百分之三十食鹽攝取量、降低非傳染病早發性死亡

率百分之二十五等，並提出包括蔬果攝取量、鹽攝取量、制定國家政策

以限制食品對兒童之行銷及限制使用飽和脂肪、移除反式脂肪在內等二

十五個監測指標。另第二次國際營養大會亦提出「營養問題羅馬宣言」

(Rome Declaration on Nutrition )及「行動框架」(the Framework 

for Action)，於「營養問題羅馬宣言」中承諾在全球消除飢餓及預防

各種形式之營養不良，特別是兒童營養不足、婦女與兒童貧血等微量營

養素缺乏症及扭轉肥胖人數上升趨勢。為實現目標，將增加對糧食系統

之投資，以改善人們的飲食及營養。而於「行動框架」，則建議展開包

括「創造有利環境、促進健康膳食的永續糧食體系、提供營養教育與訊

息、提供社會保護、提供強有力且具彈性應變能力(resilient)之衛生

系統、改善水資源、環境衛生與個人衛生及食品安全」等有效行動。 

    基於政府有建構國民健康飲食文化與生活習慣，針對飲食營養問題

立法改善國民健康之義務；而國民營養立法於政策考量上，與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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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管理法顯有不同，有其單獨立法之必要性。藉法規制度之建立強化

國民健康，係最具成本效益之健康促進策略；為能透過專法之制定，達

成減少不健康飲食的供給、提升選擇健康飲食之機會、確保飲食與營養

資訊透明，有系統地推動飲食與營養教育，營造正向之飲食文化，爰擬

具「國民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 第一章總則：揭櫫立法意旨，各層級主管機關及其掌理事項及營養

諮詢會議機制。（草案第一條至第四條） 

二、 第二章國民營養政策發展及評估：國民營養調查、建置更新食品營

養成分資料庫、訂定國民飲食營養相關基準，以及應強制添加特定

營養成分之權責機關及其辦理機制。（草案第五條至第七條） 

三、 第三章國民營養支持環境：輔導研發健康飲食及以在地生產之農產

品為主原料之食品、飲食從業人員之在職訓練或繼續教育、供膳場

所應標明餐食之營養訊息、獎勵各公、私立機關(構)建構職場健康

飲食環境、未成年人之實際照顧者應提供符合兒童及少年營養需求

之飲食等之規定。(草案第八條至第十二條) 

四、 第四章健康飲食教育：應推動健康飲食教育之機關(構)及執行成果

之監督。(草案第十三條至第十五條) 

五、 第五章罰則：違反本法規定之處分。（草案第十六條至第十九條） 

六、 第六章附則：本法施行日期。（草案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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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章名 

第一條  為建構國民營養支持環境，提

升國民營養知能，促進飲食產業健全

發展，以增進國民健康，特制定本

法。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二○一二年全

球約三千八百萬人死於心血管疾病、癌

症、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等非傳染

病，皆於飲食有關，且日本、韓國及美

國等國亦有制定之國民營養相關法律，

可知提升國民營養知能，培養國民營養

支持環境，已是國際潮流，因此為增進

我國國民之營養及健康，制定本法有其

重要性。 

第二條  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

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明定本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以下簡稱地方主管機關）掌

理本法所定事項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 

(一)全國性國民營養政策、法規與

方案之規劃、訂定、宣導及督

導。 

(二)地方主管機關執行國民營養工

作之監督、協調及考評。 

(三)國民營養工作獎助及評鑑之規

劃。 

(四)國民營養有關人員訓練之規劃

及推動。 

(五)營養及飲食教育之國際交流合

作事項。 

二、地方主管機關: 

(一)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全國性國

民營養政策、法規及方案，辦理

營養教育、營養改善及其他社

區營養業務。 

(二)轄區國民營養工作補助與獎勵

之規劃及執行。 

參酌營養宣言行動建議第二點，明定中

央主管機關權應制定或酌情修訂國家營

養工作之政策、法規與方案之規劃、訂

定、宣導及督導，辦理營養及飲食教育之

國際交流及合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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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轄區國民營養有關人員訓練

之規劃及執行。 

(四) 協助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其他

與促進國民營養有關事項。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本法所定

國民營養相關事項，應設營養諮詢會，

其委員就民間團體、專家學者及食品

業者代表聘兼之；其中任一性別委員，

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ㄧ。 

參酌營養宣言行動建議第三點，為落實

國家國民營養政策，藉由民間團體代

表、專家學者及食品業者之接受諮詢或

參與審議，得隨時因應社會需求，落實

政策，並配合性別主流化政策，明定性

別比例。 

第二章  國民營養政策發展及評估 章名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國民

營養調查、研究，及建置、更新食品營

養成分資料庫。 

前項調查、研究之項目、對象、研

究之方法、期程、委託辦理有關之事

宜、監測結果之發布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國民營養調查及食品營養成分資料是重

要之營養基礎資料，為監測國人營養狀

況之重要資料庫，並且為建立每日飲食

指南，協助國民選用食品、控制體重、自

主管理健康飲食、提升營養素養、執行營

養照護及食品營養標示等不可或缺之資

訊，可提供醫學研究、臨床營養照護、營

養計算、食品加工所需參考之訊息，也是

營養師執行膳食設計、飲食諮詢之重要

依據。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考量性別、各

年齡層發展階段及區域差異，擬訂國

民飲食營養相關基準，經國民營養諮

詢會審議後，核定公告，且至少每五年

檢討修正之。 

參考各國政府有關營養建議攝取基準之

頒布方式，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國

民營養建議攝取基準，並於每五年檢討

修正一次，以利國人在維護自身健康飲

食方式上有所遵循。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五條營養調

查及研究結果，本於科學證據認定國

民缺乏特定營養成分，顯有危害國民

健康之虞，且有相關技術及方法時，應

公告該特定營養成分，及公告食品業

者應依公告事項於其產品添加該特定

營養成分。 

前項公告特定營養成分之內容，

應包括添加品項、添加量範圍及其他

必要事項。 

參酌營養宣言行動建議第十四點，爰授

權中央主管機關採取營養強化之積極主

動措施，保障國民之營養健康狀況，以

促進健康多樣化之膳食。 

第三章  國民營養支持環境 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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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輔導食品業

者，開發、產製有益於國民健康飲食，

並以在地生產之農產品為主原料之食

材與食品。 

      前項輔導有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中央經濟及農業主管機關定

之。 

 

參酌營養宣言行動建議第八點，為使國

民營養工作與我國食品產業及在地農業

緊密結合，爰參考日本食育基本法第十

二條、第十三條規定及韓國國民健康增

進法第三條，規範中央主管機關應輔導

相關業者朝有益國民健康與在地農業之

方向研發、製造食品。此輔導業務牽涉

食品產業及農業生產，故應會商經濟部

與農委會共同訂定。 

第九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健

康飲食教育納入下列從業人員之在職

訓練或繼續教育課程： 

一、醫師、護理人員及其他相關醫事

人員。 

二、幼兒園與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及長

照服務人員。 

三、托育人員。 

四、教保服務人員。 

五、中餐、西餐烹調及烘焙業之人員。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

人員。  

參酌營養宣言行動建議第二十點，參照

日本食育法第十一條之規定,為普及健

康飲食之觀念，加強對本條各款所列人

員之健康飲食教育，建立營養教育活動

之技能，透過其在專業角色上之輔助，

有助提升社會大眾對健康飲食之理解，

補強學校教育之不足。該等人員並可扮

演健康飲食解說者之角色，於必要時協

助相關機關推廣健康飲食之觀念，並實

施適當社會行銷活動，並做改變生活型

態之宣傳計畫。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對二十家以上

連鎖之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及其他經

公告具一定規模之特定場所，就其供

應之餐飲，要求以中文標示熱量、食物

種類分量及其他營養成分等營養相關

資訊。 

      前項應標示營養相關資訊之內

容、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 

 

現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已規範包裝食

品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一定類別

散裝食品之營養標示義務，惟直接供應

飲食場所之營養訊息標示則尚無規範，

參考國際間多有規範餐廳在菜單上標示

每份餐點之熱量及其他營養相關資訊，

參考美國 FDA規範二十家連鎖以上餐廳

須在其菜單上標示每份餐點之熱量及其

他營養相關資訊，並於二○一七年五月

施行，爰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指定

二十家以上連鎖之直接供應飲食及其他

具一定規模之特定場所進行營養成分相

關資訊。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者，除場

所外亦包括應標示之訊息種類。依據經

濟部統計處一百零三年臺灣餐飲連鎖店

品牌類別統計，二十家連鎖以上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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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餐)，共有一百一十二個品牌，

餐廳數估計八千四百家。 

第十ㄧ條 主管機關應獎勵各公、私立機

關(構)，建構職場健康飲食環境，避免

採購或供應有礙健康之食品。 

為建構職場健康飲食環境，且推動健康

採購為營造健康環境之重要環節，需藉

由各公、私立機關(構)共同推動，爰明

定主管機關得獎勵各公、私立機關

(構)，避免採購或供應有礙健康之食

品。 

第十二條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

顧兒童及少年之人，應提供符合兒童

及少年營養需求之飲食。 

 

參酌營養宣言行動建議第三十二點，為

使兒童及少年在日常生活中獲得符合營

養需求之餐飲內容，透過宣傳、教育、

鼓勵並促進營造良好環境，爰參考日本

食育基本法第五條規定，明定父母、監

護人或其他實際為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

之協力義務。 

第四章  健康飲食教育 章名 

第十三條  各級私立學校、民間機構、

學校、法人及團體，應對其在職員工辦

理健康飲食教育，並得開放供國民參

與。 

各級勞動主管機關應將健康飲食

教育，納入勞工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

育課程。 

 

一、依照營養宣言行動建議第十九點，

健康飲食教育及宣導，有賴各機構

推動，以提高國人之營養識能，明

定各機構積極辦理對其職員工健康

飲食教育，並鼓勵國民參與健康飲

食教育，以改善國人對營養知識之

提升。 

二、明定勞動主管機關積極辦理對勞工

之健康飲食教育，並鼓勵勞工參與

在職教育。 

第十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構）、行政法

人、公立各級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及政

府捐助基金累計逾百分之五十之財團

法人，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訂定

健康飲食教育計畫，辦理年度健康飲

食教育；其所屬人員應每年完成四小

時以上之課程，並於次年一月三十一

日前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方式，向

中央主管機關提報執行成果。 

依照營養宣言行動建議第十九點，明定

各級政府機關（構）、行政法人、公立

各級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及政府捐助基

金累計逾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以及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團體，應訂定

健康飲食教育計畫，執行對其所屬人員

之健康飲食教育，並每年向中央主管機

關提報執行成果。另鑒於學生之健康飲

食教育已於學校衛生法中規定，爰不另

規定。 

第十五條 各級農業主管機關應鼓勵食

品業者及農、林、漁、牧業者提供體驗

依照營養宣言行動建議第十九點，為結

合我國相關產業及社區進行健康飲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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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並得結合教育有關機關（構）及

團體推動健康飲食教育。 

中央主管機關應鼓勵醫療機構對

其員工、社區居民、病人及其家屬，進

行健康飲食教育。 

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鼓勵

其主管之民營事業對其員工、社區居

民及消費者等進行健康飲食教育。 

育，並參考日本食育基本法規定，明定

相關機關應鼓勵各事業單位進行健康飲

食教育，並透過農業、社區、醫療機構

及銷售點提供相關健康飲食資訊，實施

適當活動及改變生活型態之宣傳計畫，

以利健康飲食教育之推廣與普及。 

第五章  罰則 章名 

第十六條  食品業者未依第七條公告規

定添加特定營養成分者，中央主管機

關得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

者，並得按次處罰。 

參酌營養宣言行動建議，爰明定未依本

法第七條公告強制添加特定營養成分

者，予以處罰，以促進國民營養健康。 

第十七條  餐飲業者未依第十條第一項

規定標示，或違反依第十條第二項所

定辦法有關標示內容或標示方法，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

正，屆期不改正者，對場所負責人，處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為強制規範業者應依第十條規定標示餐

食營養並提供餐食熱量訊息，以使民眾

養成均衡飲食之行為，爰明定其罰則，

並得按次連續處罰，以落實執行。 

第十八條 違反第十四條所定下列情

形，經主管機關命其限期辦理，屆期未

辦理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二萬五

千元以下罰鍰，並命其負責人接受一

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健康飲食教

育： 

一、未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訂定健

康飲食教育計畫。 

二、未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對所

屬人員辦理四小時以上健康飲食

教育。 

三、未於次年一月三十一日前依中央

主管機關所定之方式提報當年度

執行成果。 

經所屬機關命其接受前項健康飲

食教育，有正當理由無法參加者，得申

請延期，並以一次為限。 

一、參照環境教育法第二十四條之體例

訂定。 

二、健康飲食教育以輔導為主，其違反

義務情事若有改善可能則應給予補

正機會，故於第一項明定，違反第

十四條規定，經各級主管機關命其

限期辦理，屆期未辦理者，始處以

罰鍰及健康飲食教育講習。 

三、第二項明定有正當理由無法如期參

加者，得申請展期，但以一次為

限，以免多次藉故延期參加。 

四、無正當理由拒絕參加健康飲食教育

講習將處罰鍰，並按次處罰，促使

其確實遵守法令相關規定，訂定第

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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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不接受第十四條所定健康飲食

教育或時數不足者，處新臺幣五千元

以上二萬五千元以下罰鍰，經再通知

仍不接受者，得按次處罰，至其完成為

止。 

第十九條  本法所定之處罰，由地方主

管機關為之；必要時，得由中央主管機

關為之。 

明定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處罰裁處權

限。 

第六章  附則 章名 

第二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法施行日期。 

 


